
聊城职业技术学院2015-2016学年
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安排意见
根据学校2015-2016学年第一学期教学进程安排，本学期的期末考试工作将从2015年12月28日起全面展开。为进一步严肃考试纪律，加强学风、教风和考风建设，特安排如下：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1.学校成立期末考试领导小组，负责全校期末考试的组织领导工作，检查考试各环节的落实情况，处理考试中出现的问题。成员组成如下（按姓氏笔画）：

组  长：张乐天  王 勇

副组长：孙凌云

    成  员： 于西昌  王增朝  卢  萍  刘殿红  曲江波  孙华祥  孙翰英  李跃田  邢希强  范保兴  曹庆景  葛长城  葛序凤  郭晓垒  颜  军      
2.各二级院部应成立考试领导小组，负责本院部期末考试组织工作。
3.本次公共课课程考试由教务处统一安排，其他课程由开课的二级学院在学校统一考试时间段内组织实施。所有试卷由学校统一印刷。
二、精心做好考前准备和监考、考务等各项工作

1.严肃考场纪律，严惩作弊行为。监考教师是考场的“执法官”，各二级学院要召开本部门监考教师和考务人员会议，严格考场纪律是监考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监考教师要正确履行职责，做到严厉、公平、公正，不给想作弊的学生留有任何可乘之机。
本学期期末考试校级巡视组重点督查监考教师履行岗位职责情况，如巡视人员发现考场学生作弊情况多，将按监考教师履行岗位职责不力进行记录，形成年终对二级学院考核的记分指标。各二级学院要对监考教师工作的情况予以考核，并纳入个人年度工作考核。
2.加强学生考风考纪教育，从严治考，确保考试质量。各二级学院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《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课程考核及考务管理暂行规定》，对学生进行考风考纪的宣传和教育，全面营造良好的考试氛围，教育学生树立诚信应试的观念。
3.规范考场管理，学生必须持身份证、学生证参加考试。有学生证丢失、损坏等情况的，考前一周到教务科补办学生证。考试期间丢失证件来不及补办的，由二级学院教务员老师出具考试证明（在学籍异动系统中开证明），并在学生照片处盖二级学院公章，方可参加考试。

三、学生考核资格审查

根据《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课程考核及考务管理暂行规定》，“无故未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累计达到应交作业的三分之一者；旷课累计达到课程计划学时的三分之一者”取消考核资格。

请各二级院部据此规定，安排任课教师完成学生考试资格审查，将拟取消考试资格的学生名单及理由（格式要求见附件3）报二级院部，二级院部审核确定后将汇总表于考试前一周报教务科，教务处审定后转相关院部存档，二级院部负责通知任课教师。
四、学生缓考、免考及其他情况办理

学生因身体伤病原因（开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）而不能按时参加考试的，可申请缓考；因身体残疾而不能参加体育课考核的，可申请免考。办理缓考、免考由学生本人填写缓考申请表（见附件4）、免考申请表（见附件5）,考前一周报教务科。考试期间或考试后不再办理缓考或免考手续。凡未经批准缓考或免考而未参加考试者按旷考处理。
五、考试时间安排及要求
本学期期末考试时间为2015年12月28日至2016年1月13日（上午9：00-11：00，下午14：30-16：30）。

1.期末公共课考试时间：2016年1月12、13日，见附件1。
2.技能考核、考查课、再修考核时间：12月29日至12月31日（2016年1月1日-3日休息），再修公共课考试时间12月30日，具体安排见附件2。

3.专业课程考试时间：由各二级学院根据学校规定时间具体安排，尽量做到各门课程考试间隔时间的均衡，所有高职学生考试结束时间不能早于2016年1月12日。
4.考试相关安排报送时间：2015年12月22日前二级学院把期末考试安排意见、期末考试考场安排（样表见附件6）报教务科。
六、考试要求

（一）技能考核要求

1.技能考核内容必须与课程标准中的技能考核要求一致。

2.技能考核内容必须与职业技能鉴定要求紧密结合。

3.技能考核满分为100分，考核结束应及时填写《聊城职业技术学院技能考核总分表》（见附件7）。

4.技能考核结束后，考核老师要将技能考核试题、评分标准、学生作品、考核总分表、技能考核成绩分析等考核相关资料整理，由二级学院统一存档。

（二）理论考试要求

1.每场不超过30人，考生座位须编号，按学号从小到大顺序排列，考桌前后间距80厘米以上，考试时考生单人、单桌。

2.每场至少安排2名监考人员。
3.考场墙壁、黑板、地面、课桌等必须彻底清理，凡与考试有关的一切物品必须清除干净。

4.每个考场必须设置专门的物品存放桌，供考生存放携带的书包、书籍、资料、通讯工具等。

七、试卷评阅及成绩报送程序

各二级学院要组织教师按照《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课程考核及考务管理暂行规定》的要求装订试卷和阅卷。
1.阅卷安排报送时间：阅卷组织安排（格式见附件8）于2016年1月6日前报教务科。届时，学校将根据各二级院部的阅卷时间安排进行巡视检查。
2.成绩录入时间：体育、公共选修课成绩录入时间是2016年1月4-10日；其他课程成绩录入时间是2016年1月11～20日，过期系统将自动关闭。
3.期末成绩录入要求：期末成绩录入操作说明要求见附件9。成绩录入原则：期末考试课程（除《形势与政策》外，2016年1月8日前任课教师把《形势与政策》成绩单报给学生所在学院的教务员老师，由学生所在学院的教务员老师负责录入。过期未报，造成成绩未按时录入的，由任课教师负责）由任课教师录入。

4.再修课程成绩录入要求：再修课程成绩录入由各二级学院教务员老师负责录入，再修成绩录入时间为2016.1.11-15日，具体操作说明见附件10。 

5.期末考试成绩报送要求:期末成绩录入完毕，打印成绩单并签字，以院部为单位统一交教务科；再修成绩录入完成后，把本学期所有零分以上的重修成绩导出，打印后加盖学院公章，成绩录入教师签名。成绩报送截止时间为2016年1月2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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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2015年11月23日
附件1：
2015—2016学年第一学期期末公共课考试时间安排
	日期
	考试时间
	考试科目
	备注

	2016年1月12日
	9：00-11：00    
	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
	开卷

	2016年1月13日
	9：00-11：00
	大学英语1
	


《形势与政策》由各二级学院按照学院规定时间自行安排，2016年1月8日前将试卷报思政部。
附件2：

2015—2016学年第一学期再修公共课考试时间安排

	日期
	考试时间
	考试科目
	备注

	2015年12月30日
	9：00-11：00    
	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
	

	
	14：30-16：30
	大学英语2
	

	
	11：00-12:00
	体育与健康2
	


再修的《形势与政策》由各二级学院按照学院规定时间自行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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